「豐盛生命系列」

第二課：你為何要信 ─ 罪、審判、認罪悔改、受洗、得救
· 罪是什麼？

罪的字面意義是與  神隔絕。罪就是一種自我中心的狀態，而將  神隔絕在自己生命之外，人類許多的敗壞，都是從這個根源中產生出來的。

1. 關於罪的經文：羅馬書三10、23、五12、六23
羅馬書三10

「沒有義人，連一個也沒有。」

羅馬書三23

「因為世人都犯了罪，虧缺了  神的榮耀。」

羅馬書五12

「這就如罪是從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又是從罪來的，於是死就臨到眾人，因為眾人都犯了罪。」

羅馬書六23

「因為罪的工價乃是死。惟有  神的恩賜，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裡，乃是永生。」
2. 罪的根源是什麼﹖
a)歷史性  --  羅  5:12  「這就如罪是從一人入了世界 ... 」創2:16-17「因為你喫的日子必定死」創 3:6 「於是女人見 ... 喫了... 他丈夫也喫了... 」。

b)個人性  --  羅  5:12  「這就如罪是從一人入了世界 ... 」

  雅1:14-15 「但各人被試探, 乃是被自己的私慾牽引誘惑的, 私慾既懷了胎, 就生出罪來, 罪既長成, 就生出死來」。
3. 罪人共有多少？羅3:23、3:9、3:10、3:19、3:12、加3:22
羅3:23「因為世人都犯了罪... 」

羅3:9「...猶太人和希利尼人都在罪惡之下」

羅3:10「...沒有義人, 連一個也沒有」

羅3:12「因為眾人都犯了罪」
羅3:19「...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的審判之下」

加3:22「但聖經把眾人都圈在罪裡....」。
4. 人犯罪的結果是什麼？（以賽亞書59：2、羅馬書 6：23）
與神隔絕；罪的工價乃是死。
以賽亞書 59:2 但你們的罪孽使你們與神隔絕；你們的罪惡使他掩面不聽你們。
羅馬書 6：23 因為罪的工價乃是死。惟有神的恩賜，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裡乃是永生。
· 末後永遠的審判

1)「審判」的意義是什麼？
「審判」這詞的意思指  " 分隔 " , 造出區別來 "於某事作審判", "估計推測 " , " 設監察員的權力於某事上 "  ,  " 傳召作出解釋 "" 帶出詢問 " , " 合法地審判 " , " 嘗試作一審判官 " " 帶往法庭 " , " 宣判 " , " 被召作解釋 "  ,  " 招致安排, 施於政治權去統治和執行 。」
2)為什麼一定要有審判？
    a)因為罪是違反神的律法 . 羅 2:12 「 ... 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, 也必按
律法受審判。」

  b)因為不敬虔. 彼後 3:7「 ... 直留到不敬虔的人受審判遭沈淪的日子... 」。猶 15 亦然

 c)因為不義 . 彼後 2:9 「主知道 ... 把不義的人留在刑罰之下,等候審判的日子 。」

  d)因為不順服 . 猶 6 「又有不受本位 ... 的天使, 主 ... 把他們永遠拘留在黑暗裡, 等候大日的審判」。
3)誰是審判者﹖

    a)神（徒17:31、羅3:6、來12:23、彼前4:5）
  b)神兒子（約5:22 , 27、徒10:42）
    c)聖徒（林前6:2, 3）
4)神聖的審判有那兩方面﹖

    a)審判以至歸回恢復。（林前5:1-5, 12, 13, 6:1-11; 1:23-24; 彼前4:17)

b)審判以至受永遠的懲罰（約5:24-29, 林前11:31-32, 約3:36, 彼前4:17-18）
5)神聖審判有什麼例子﹖

   a)個人的審判 - 該隱的記號 - 創 4 亞干的罪 - 書7 , 可拉的反叛 - 民 6 , 以呂馬的敵擋 - 徒 13:11

  b)地方的審判  - 挪亞的日子 - 創 6 , 7 , 8 , 章, 路 17:26 , 

所多瑪俄摩拉, -創 18, 19 章猶 7 太 11:20-24 , 埃及國-創15:14 , 出 5:21, 猶大和耶路撒冷 - 太 24:2, 路 21:20-24, 基督的第二次降臨 - 帖後 1:7-10 賽 26:8-9.

  c)教會的審判 -亞拿尼亞和撒非喇 - 徒 5 章, 哥林多的沈淪者-林前5:12 林後2:1-11, 不至於死的罪--約壹5:16-17, 但所有罪都有審判--太18-16-20帖後3:6-11聖經將無知的罪和明知故犯的罪區分子 -見民 16:22-29 ,  30-31.

· 怎麼解決罪的問題？ 
人們千方百計要回到神那裡去，但卻失敗，為什麼？ (以弗所書2：8-9) 你必須做什麼，來領受救恩？ 
使徒行傳4:12除他以外，別無拯救；因為在天下人間，沒有賜下別的名，我們可以靠著得救。」
在舊約，神設立挽回祭，藉動物的血遮蓋罪。希伯來書九22說，「按著律法，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潔淨的，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了。」在新約，我們的罪不再由動物的血遮蓋，現在則是藉耶穌的寶血而挪去。我們沒辦法使自己復原，因此  神必須差遣祂的兒子耶穌為我們死。透過祂所流的寶血，我們已經從罪的後果（永遠的死）得贖了。
我們若認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實的，是公義的，必要赦免我們的罪，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。（約翰壹書一9）
基督在十字架上完全擊敗罪的問題了，但是我們今生卻仍然與罪搏鬥，直到耶穌再來為止。穿上神的軍裝（以弗所書六13-17），就能學會怎樣勝過罪與魔鬼。順服神和祂的道，就能抵擋魔鬼（雅各書四7）。如果我們每天順服神的道，聖靈就會使我們為罪、為義、為審判，自己責備自己。我們必須每天悔改罪行，求神赦免。
1)得救方程式

耶穌的救贖 + 你的信心 + 認罪悔改 = 得救 （羅馬書10：9－10） 
2)我們的罪怎樣得赦免？

· 向  神認罪──（詩篇五十一4）
· 轉離罪行──（希伯來書二18）。

· 接受  神的赦免與潔淨
· 為  神的赦免感恩
3)重新定義悔改：聖經所指的悔改是因著內心生出一份真正、自願改變自己的行為。事奉的人傳講福音，卻沒有提到真正的悔改必定會有真正行為的改變，實際上是在敵擋基督對門徒的渴望；也欺騙了他的聽眾，叫他們以為就算沒有悔改，也可以得救。

你們各人要悔改，奉耶穌基督的名受洗，叫你們的罪得赦，就必領受所賜的聖靈。（使徒行傳二38）
· 洗禮

水洗是必須順服的一環、水洗顯示信心的承認, 承認基督是主, (徒 8:36-39 , 羅 10:9)受洗的必須條件是悔改, 相信, 承認基督是主, 並清楚顯示不包括嬰兒的洗禮及人為的傳統的所有行動 .

1) 為何要受洗？太3:13-17
1.耶穌的榜樣

2.耶穌的吩咐(太28:19)

3.洗禮的益處：天為他開、使罪得赦(徒2:38)、領受聖靈、披戴基督(加3:27)、成為神子

2) 洗禮的意義：

1.公開悔改認罪(太3:6; 徒2:38)

2.履行全部的義(太3:15)

3.父神喜悅的事(路3:21-22)

4.歸入主的名下(太28:19)

5.與基督的聯合(羅6:3-6)2)誰必須受洗？

3) 誰必須受洗？

所有信徒都要受洗，這是很重要的。耶穌在馬可福音十六16說，「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。」（也請看馬太福音廿八19）。得救必須先於受洗。很多基督徒信主以來，還沒有受洗，他們需要明白，受洗是一項順服的舉動。不這樣做，就可能（也總會）妨礙信徒的靈命。在新約，信主總是在洗禮之前。
你可以讀以下的經文：（使徒行傳二38、41；使徒行傳八35-38；使徒行傳十六14、15、33；使徒行傳十八8；使徒行傳十九5）。
4) 受洗的條件是：
· 悔    改（使徒行傳二38）
· 信    心（馬可福音十六16；使徒行傳八12、37；使徒行傳十六31、33）
· 信仰告白（羅馬書十9-10）
可是，按照經文，得救不只是「靠著恩典」，也是「因著信心」：「你們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著信。」（弗二8上）兩個條件都是必要的，同時，兩者明顯是未有衝突的。如果人要得救，就必需同時有恩典和信心，神向我們施出恩典，我們則用信心回應。當然，真正的信心會叫人順服神的命令，就如雅各寫道，信心沒有行為是死的，是無用的，不能夠救人。（雅二14-26）[4]
· 得救的意義與結果
得救就是你現在根據基督為你死在十字架，而與  神有了新的個人關係。
永生不單指永遠的生命，這一個生命更是與神同在的生命，使人能過聖潔、公義、仁義、剛強的生活。還能在將來得享那永遠的福氣。

若有人在基督裡，他就是        的人，舊事        ，都變成新的了。 


   (哥林多後書5：17)


 得救的人與從前必有改變，你是否曾親身經歷過以下這些轉變？
· 個人的得救見證：
十分鐘見證。簡短有趣的故事方式。內容可以包括: 

信主之前你的生活是怎樣的；

你是怎樣信了耶穌的；

信主之後你的生命有什麼轉變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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